
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

（2015 年 11 月 16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36 号公布）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本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工作，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执法单位主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执法单位，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

具有行政处罚职能的组织；所称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是指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事项

内容等结果信息。

第三条 （公开主体）

行政执法单位按照“谁处罚、谁公开”的要求，负责本单位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

动公开工作。

行政机关可以委托依法接受其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承担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

动公开的工作，并予以指导、监督。



第四条 （指导和监督）

市和区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政府法制机构对本区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主动公开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

市和区县监察机关对本区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工作依法进行监察。

市级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指导，推动本行业、本系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工作

规范、有序实施。

第五条 （主动公开的原则）

行政执法单位主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应当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

遵循“准确及时、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六条 （主动公开的范围）

行政执法单位适用一般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

第七条 （主动公开的内容）

主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应当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摘要信息；有条件的，也

可以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全文。

行政处罚决定书摘要信息主要包括：

（一）处罚决定书文号、案件名称；

（二）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被处罚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

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处罚事由；

（四）处罚依据、处罚结果；

（五）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单位名称和日期；

（六）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八条 （不得主动公开的情形）

行政处罚案件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主动公开：

（一）被处罚人是未成年人的；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四）国家规定不得主动公开的其他行政处罚案件信息。

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

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主动公开。

第九条 （需要隐去的信息）

主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时，应当隐去以下信息：

（一）自然人的肖像、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通信方式、银行账号、财产状况等

个人信息；

（二）被处罚人以及被处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以外的自然人的姓名；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



（四）市级以上行政部门认为需要隐去的其他信息。

第十条 （主动公开的时限和途径）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在本单位或者本系统

门户网站予以主动公开；情况复杂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7个工作日。

除前款规定外，国家和本市对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主动公开途径另有规定的，按照

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主动公开信息的更新）

行政处罚决定有依法被变更、撤销等情况的，行政执法单位应当自出现相应情况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对主动公开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予以更新。

第十二条 （主动公开信息的更正）

行政执法单位发现其主动公开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主动公开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不准确的，可以

以书面形式要求行政执法单位予以更正。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在收到书面更正要求后 5个

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并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 （主动公开的期间）

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满 5年的，不再主动公开。被处罚当事人是自然人的，

主动公开满 2年的，不再主动公开。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将不再主动公开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从公开平台上撤下。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查询的，可以依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第十四条 （执法单位内部管理）

行政执法单位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等相关人员开展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工作

的培训，健全内部审核机制，完善相关工作流程。

第十五条 （适用特别规定）

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施行之前产生的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的主动公开，可以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